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令 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
局音（推）字第11430016542號

 

 

修正「流行音樂跨界內容合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流行音樂跨界內容合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局　　長　王淑芳

流行音樂跨界內容合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申請期間：由本局另行公告之。

（二）執行期程：除經本局同意展延執行期限外，應於本局公告核定申請者補助名

單之日起二年內，依本局所核定之申請補助案企畫書完成產品之製作或開

發。

（三）申請方式：申請者應於本局公告收件期間內，至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https://grants.moc.gov.tw/Web/）進行線上申請，並應依線上系統填寫

相關申請資料及上傳第六點所列相關表件；最遲應於截止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完成線上申請。

（四）屆期未提出申請或雖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但申請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

補正一次，仍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均應不受理其申請。

六、申請者應上傳文件、資料電子檔

（一）申請者相關文件：

１、申請表。

２、申請者公司（商業）登記證明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明。

３、最近二年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

４、申請者最近三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設立未滿三年者，應就其設立期間

檢附。

５、申請者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銀行於本補助案申請期

限截止報名日之前一個月內所出具之申請人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

明）。

６、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提醒事項如下：

（１）申請者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請填寫事前揭露表），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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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禁止補助及第二項未據實揭露之規定者，將依

同法第十八條規定處以罰鍰。

（２）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所定之關係人範圍，請至文化

部政府資訊公開／廉政專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專區項

下，點選（十）快速分辨是否為利衝法關係人懶人包參閱。

７、申請者資格符合第二點規定、申請者及所有跨界內容合製廠商共同切結未

以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內容，獲本局或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及文

化部及其所屬機關（構）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補（捐）助之切結

書。

８、申請者及所有跨界內容合製廠商以本案申請其他政府機關、政府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補助情形一覽表。

９、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二）企畫書應為A4直式橫書之電子檔，內容應含下列項目：

１、申請案之目的、策略、市場定位。

２、跨界內容合製申請案之內容：

（１）應說明如何應用流行音樂元素，以顯著提升流行音樂品牌、IP知名

度或獲利能力之企劃內容，包含歌曲、主題及合作形式等。

（２）具體執行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結合之跨界項目、呈現方式，說明

如下：

Ａ、跨界合製內容屬電玩遊戲者，應載明遊戲類型、劇情內容、角色

及場景設計，以及與流行音樂結合模式，歌曲曲目、演唱者、製

作人等。

Ｂ、跨界合製內容屬影音短片及MV者，應併附並說明短片大綱、腳

本、人物介紹（含主要表演名單）、流行音樂曲目（含詞、曲等

創作人）、影像製作團隊、影像總長度，並載明籌備、拍攝（含

地點）、粗剪、後製（含地點，其非於國內完成者，應敘明理由

並附證明），得併附資料樣帶，例如音樂DEMO帶。

Ｃ、跨界合製內容屬表演藝術者應併附創作內容大綱及腳本，並應載

明流行音樂曲目（含詞、曲等創作人）、人物介紹（含主要表演

名單）。

Ｄ、跨界合製內容屬出版者應併附出版內容、章節目錄或內容大綱。

Ｅ、其他結合跨界內容合製之說明，得上傳資料樣帶，例如音樂Demo

帶、影像完成帶、粗剪帶、樣帶、片花及導演過往作品剪輯完成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074期　　20250424　　教育科技文化篇



帶等（應含對白），或有助於說明跨界內容之輔助物件。

Ｆ、創作內容應載明內容係自創或取材、參考他人著作或創意改編，

如係取材、參考他人著作或創意改編者，應併附原著作、衍生著

作及各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改編之書面授權文件。

Ｇ、跨界合製內容如有應用數位特效技術或設備，應說明應用之理

由、規劃，並於全案經費預估明細表註明項目及金額。

３、製作、開發預估執行期程：應列明企畫各階段完成之起訖時間。

４、預期效益：應提出質化預期效益及量化關鍵績效指標KPI（含預估營收及計

算方式）。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內容應能實際促進跨產業之合作，或開發

流行音樂內容衍生應用，以協助流行音樂產業建立新獲利模式。

５、全案預估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自籌款證明：

（１）應載明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內容屬自資製作或合資製作。

（２）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內容屬自資製作者，應併附自籌款來源規劃說

明及僅限申請者名義之證明文件（例如申請者名義之存款證明）。

自籌款如為現金以外之財產者，應附其種類、數量及價格或估價之

證明。

（３）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內容屬合資製作者：

Ａ、應由符合第二點規定之申請者提出申請，可為單一申請者或由多

數申請者共同提出申請。非由全部合資製作者提出申請時，應併

附其他合資製作者同意由申請者申請本補助，及申請者承諾負本

要點及契約責任義務之證明文件。

Ｂ、應提出各合資製作者名稱（姓名）、國別、個別出資之金額、比

率及形式之說明，並應併附各合資製作者出資金額之來源規劃說

明及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各合資者名義之存款證明），出資形式

如為現金以外之財產者，應附其種類、數量及價格或估價之證

明。資金來源如有向政府機關（構）申請補助或獲補助者，應列

明政府機關（構）名稱、補助項目、金額及占節目製作總支出之

比率。

Ｃ、應併附合資製作契約書或意向書，契約書或意向書應載明申請者

及其他合資製作者名稱、出資金額、出資比率及出資形式。

（４）全案經費預估明細表：應列明本案經費收入及支出之預估項目及金

額（應包含向本局申請補助補助之金額及比率；獲其他政府機關、

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補助者，並應列明其補助項目、金額及占

全部經費預估明細表總經費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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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回饋計畫：由申請者自提，應依計畫執行內容具體提出採行之回饋方式及

回饋對象（可包含但不限於學校、產業界、公益團體、法人、鄉鎮社區、

偏遠地區、弱勢族群等），且同一申請者在結案三年內再次申請時，需檢

具前案之回饋情形證明，否則不予受理申請。

７、規劃及執行工作團隊簡介：

（１）請依企劃內容具體填報，包括但不限於申請者及跨界合製內容廠商

之簡介、實際執行人員名單及簡介（例如音樂總監、音樂製作人、

演出人員、樂手、詞曲創作者、製作人、導演（播）、編輯、編

劇、演唱者、主角、配角及舞台、攝影、燈光、剪輯、音效、程式

設計、視覺設計、美術設計、特效、動畫等技術人員）。

（２）上述合作成員之證明文件（例如經紀、聘僱契約影本、意向書、邀

請函或書信往來等）。

（３）應含組織結構、近五年相關實績案例及得獎、獲補助紀錄，近五年

已有跨產業合製經驗者，亦得併附相關案例。

（三）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前項各款文件如係以外國文字表示者，應附加正體字中文譯本。

八、撥款及核銷

（一）獲補助者應依與本局簽訂之補助金契約規定辦理撥款申請及核銷事宜。

（二）補助金應依企畫書預估經費表所載預算科目覈實動支。獲補助者支用內容及

支用單據日期應與企畫書所訂執行期程相符。

（三）本案補助款項核銷及支用單據之保管等事項，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

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文化部對行政法人與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結報作業補充規定」及下列規定確實辦理：

１、獲補助者應將補助金之支出用途、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列入結案之

全案經費收支明細表，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

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全案

經費收支明細應委託會計師進行協議程序之執行，應執行之協議程序依補

助契約辦理。會計師受託執行協議程序所出具之「執行協議程序報告」，

報告中陳述所執行之程序及所發現之事實，應可合理判斷全案經費收支明

細正確且符合補助要點與補助契約規定。

２、獲補助者對支用單據之留存，應依有關規定（如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如

財團法人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稅捐機關法規等）及會計制度妥善

保存，以供後續本局及外部機關等進行查核。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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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本局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酌減嗣

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３、受補（捐）助經費結報之支用單據可參考「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

４、獲補助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５、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隱匿不實或造假等

情事，本局得撤銷或廢止該補助案件，收回已撥付款項，並得依情節輕重

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獲補助者應遵守之事項

　（一）獲補助者不得將獲補助金資格或企畫書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予他人。

　（二）獲補助者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以不正當手段影響審查委員之公

正性、獲補助金（資格）或申請補助金撥款。

　（三）獲補助者應於本局指定期限內與本局完成補助契約之簽訂。

　（四）獲補助者使用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時，補助金額達公告金額，且占採購金額

半數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藝文採購不適用前開規定，但應

受本局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監督，

必要時應接受本局查核採購之品質、進度及其他事宜，並配合本局要求提

供藝文採購之資訊或資料；且須無該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五）獲補助者應擔保依企畫案辦理之各項活動，均無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律

規定。

　（六）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不得以本局補助款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或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七）申請補助之跨界內容合製產品參加國內、國外活動時，應以中華民國（臺

灣）名義及獲補助者名義參加。

　（八）申請補助之跨界合製產品應明示「獲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

或類似文意。但獲補助者接獲本局補助處分函時，前開活動、宣傳物、製

作發行之作品已執行完畢或製作完成者，不在此限。

　（九）獲補助者應擔保自補助契約履約期限日次日起一年內，應依本局指定期限

及方式，無償非專屬授權提供本局獲補助企畫案各項成效資料。

　（十）獲補助者應依本補助契約規定期限繳交完整之文件、資料，向本局申請各

期補助金及請款；作業要點所列各類資格及各點相關規定，於獲補助者向

本局申請各期補助金及請款時仍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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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履約期間倘遇有外界對獲補助者履約事宜有所疑義，獲補助者應主動提

供資料澄清並對外說明。

　（十二）獲流行音樂跨界內容合製補助案結案時如有結餘款，獲補助者應將結餘

款按補助比率繳回，其繳回之金額以受領之補助金金額為上限。

　（十三）本局或外部機關辦理定期或專案實地查核獲補助者支用單據時，得委託

會計師、專業團體辦理；獲補助者對本局或外部機關進行查核時，要求

查閱或提供本局補助事項之支用單據或相關文件，不得隱匿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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